托管客户风险承诺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本客户承诺在贵司（国能东方期货（上海）有限公司）托管机房的活动（托管服务器的使用等）遵守法律法规并符合贵司托管机房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第二条 本客户保证只在自己的托管服务器上安装交易软件，并保证这些交易软件不会影响到贵司网络及服务器的安全，不向网络中传送与交易无关的信息流；若因违背承诺影响贵司线路的正常运行或业务的正常运作，由本客户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条 由于托管服务器连接的交易系统是为满足高速交易需求设计的系统，并不具备双机切换功能，且托管服务器本身也不具备双机切换功能，因此，相关设备出现故障时，客户交易将中断，若此时客户不能继续在原交易系统上交易，可将客户帐户转移至主交易系统，客户可通过手工方式，在主交易系统上继续交易，但此切换过程需要时间。本客户知晓此风险，由此风险产生的后果由本客户自行承担，与贵司无关。
第四条 客户因上传软件或其它原因，而影响其自身服务器或周边服务器及网络设备安全，客户应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贵司有权中断该客户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第五条 本客户知晓托管服务器存在下列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终止服务、系统的堵单、线路故障或延时、交易终端风险、设备故障风险、机房风险等。
由于通讯系统繁忙、中断、网络及信息系统故障、机房故障、电力中断、交易所故障等原因导致指令传达、执行延迟、中断、软件错误、运行故障或数据错误等影响托管服务器系统正常运行时，所导致的后果由本客户自行承担，与贵司无关。
第六条 当贵司遇到任何不可抗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受到天灾、水灾、风灾、地震、战争、其他极端恶劣自然因素；其他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托管服务器系统正常运行时，所导致的后果由本客户自行承担，与贵司无关。
第七条  因本客户托管服务器和系统原因，对贵司或其他第三方的系统产生影响时，贵司为解决问题有权关闭本客户托管服务器或中断该服务器的网络连接，所导致的后果由本客户自行承担，因此造成贵司或者其他第三方任何损失，由本客户进行赔偿。
第八条  从本客户托管服务器网卡或网络地址发出的任何信息均为本客户授意发出，形成的记录在贵司系统上的交易指令代表本客户真实意愿，交易结果由本客户自行承担。
第九条 客户遵循有关方面对程序化交易的各项管理规则，违背规定，贵方有权中止本客户的交易行为。
第十条 客户自备托管服务器因违反本承诺被停止托管而不配合贵司下架并取走，所导致的后果由本客户自行承担，因此造成贵司或者其他第三方任何损失，由本客户进行赔偿。
第十一条 贵司保留对托管客户收取费用的权利，以及提前中止托管服务的权利，但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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